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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提出具體改善措施：  

 （一）新北市政府： 

1. 針對托嬰中心安全管理，已訂定並實施托育安全三級預防

策略實施三級工作策略，加強維護嬰幼兒權益。 

2. 為使評鑑制度更能反應現場實際托育狀況並確保嬰幼兒之

照顧安全，社會局已就評鑑指標進行修正，將平日輔導稽

查事項未改善，均列入評鑑扣分項目。就托嬰中心倘於評

鑑結果公告後，有違反兒少權法情節嚴重者，予以撤銷評

鑑結果。 

3. 增加應告知家長主管機關申訴管道，抽訪家長對於托嬰中

心服務滿意度或建議。 

4. 建置有效的嬰幼兒安全防護數位監視系統，派員抽看監視

器畫面，檢視托育人員照顧行為，用以作為後續評核及獎

懲之參考，適時淘汰不適任人員。 

5. 提升公共托育中心托育人員依法完成職前訓練比率、鼓勵

托育人員取得證照並修正原有疑義之契約內容。  

 （二）衛生福利部： 

針對不同縣市政府於援引兒少權法第49條第1項何款裁罰

「行為人」、是否同步援引同法第 83 條第 1 項何款裁罰機

構即托嬰中心，不同縣市就法規援引不一之問題，該部業

於 111 年 1 月召開之「地方政府托育服務業務聯繫會報」

重申機構所屬托育人員違法行為符合第49條第1項各款情

事，法理上應有第 83 條第 1 款之適用，並應依同法第 107

條裁罰該托嬰中心（即兒少福利機構），俾地方政府遵循辦

理。  

二、懲處失職人員（不含彈劾）：  

新北市政府前已召開考績委員會，核予主責科長書面警告。並表

示將持續督導相關人員，避免是類案件再度發生。 

社會福利及衛生

環 境 委 員 會

112.10.18第 6屆

第 27 次會議決

議 : 糾正案結案

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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